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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工傷處理機制必須包括意外預防、協助僱員復康及賠償三個主要部份。不過，香

港的《僱員補償條例》主要規定僱主在僱員工傷時的賠償責任，當中卻沒有訂立意外預防，以

及法定的康復治療及重返工作的機制。目前，大部份職業傷病者多依賴醫管局轄下醫院及診所

提供的診療及康復服務。但公營系統內沒有專為職業傷病者治療及復康的系統，因此各公營醫

療專業未能因職業傷病僱員的特殊需要而作出診療上的協調，加上評估及專科治療的輪候時間

太長，加重了職業傷病者的沮喪情緒，更令僱員錯失了復康黃金期，影響日後重返工作的機會。

2019 年《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建議推出一個為期三年及針對建造業工人，並由職業安全健

康局統籌的復康先導計劃(下簡稱先導計劃)，旨在加快工傷僱員的康復速度及復工成效。我們

歡迎政府提出先導計劃，為進一步完善有關計劃，達致改善工傷僱員治療及復康，以及重返工

作的目標，我們對計劃提出以下意見: 

1. 理順職業安全健康局的統籌角色

我們認為先導計劃由政府勞工處直接統籌最為理想，這不但增加計劃的認受性，亦大大

增加僱員參加計劃的信心。現時政府建議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統籌是次復康先導計劃。然而，職

業安全健康安局的主要職能是推廣職業安全訊息、進行相關課題的教育及訓練與研究工作，但

不具工傷復康統籌及前線服務的職能。 

為此，政府會修訂《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擴大職業安全健康局的職能。我們認為在實

際推行先導計劃時，政府勞工處應擔當主動積極的角色，支援及監督職業安全健康局的統籌工

作，為其制定完善服務準則及成效指標，同時訂明職業安全健康局須定期向政府及立法會滙報

先導計劃的進展及成效，以增加透明度，便利公眾的監察。 

2. 懷疑工傷個案不應排除於計劃目標僱員之外

作為先導計劃，政府以建造業工傷工人為對象屬無可厚非，但工傷率較高行業還包括飲

食、運輸及院舍照顧業僱員。因此我們期望政府能將是次先導計劃的服務對象有限度擴大至其

他工傷率較高的行業僱員。 

其次，政府在先導計劃文件中，只簡單交代工傷六個星期後仍未能復工的建造業僱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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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對象。我們認為除以病假日數作為選取計劃對象的因素外，工傷僱員的傷勢穩定性亦必須

是其中的考慮因素。根據政府文件，先導服務計劃只會為合資格的僱員提供由註冊骨科醫生、

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的康復服務，當中不包括手術治療。合資格僱員雖然在不重覆享用先導

計劃服務的原則下，仍可使用由醫管局轄下醫院所提供與工傷有關的手術治療服務，然而由於

先導計劃的私營服務與公營醫療部門的專業缺乏溝通機制，我們擔心超過六星期病假但傷勢並

未穩定而正等候手術治療的僱員若貿然參加計劃，將要周旋於先導計劃的私營服務與公營醫療

服務之間，最終只會加重僱員的精神及病情負擔。 

 

還有，僱主質疑工傷僱員工傷責任及傷勢情況屢有發生，他們往往因此被僱主拖欠工傷

病假錢及醫療費，這為經濟條件較差的職業傷病工人帶來財政壓力，不但未能應付基本生活，

亦可能無法支付公營及私營醫療費開支。故此他們是有接受康復治療的迫切需要。因此我們建

議只要有關工傷個案已呈報勞工處並且符合相關計劃資格，就應被納入為先導計劃的服務對象。 

    

3. 須確保個案經理角色的專業及獨立性 

 

按政府文件，每名工傷僱員獲批參加先導計劃後，會獲派一名個案經理跟進個案。個案

經理負責醫療及復康專業人員之間的協調，以及須與工傷僱員緊密合作，適當時候要為工傷僱

員提供社交心理支援和與僱主協調重投工作的安排。可見，個案經理在整個計劃中舉足輕重，

不但負責工傷復康計劃的康復治療服務的資源分配，而且亦擔當不同醫療專業，以及僱員及其

僱主的協調角色。為此，個案經理專業及獨立性十分重要。 

 

首先，個案經理必須由政府或公營部門直接聘用，以確保其獨立性。我們反對政府將個

案經理服務透過外判模式給予私營機構負責。現時坊間有不少公證行或私營康復機構受保險公

司委託跟進工傷僱員個案，他們一般會為工傷僱員進行傷勢評估，並協調其治療及復康安排，

有關角色與政府先導計劃提倡的個案經理無異。然而，這些機構與保險公司關係密切，若個案

經理外判服務合約落入這些機構手中，難免引起利益衝突，而且個案經理是整個先導計劃的關

鍵人物，掌控醫療資源分配及各醫療專業的聯繫，他們的獨立及不偏不倚十分重要。正如政府

文件第 5 點所說: 「復康服務提供者及個案經理須予人中立感覺，這對工傷僱員有多接受工傷

復康計劃以至計劃能否取得成功至關重要。」因此我們重申個案經理必須由政府或公營部門直

接聘用，不可外判。 

 

其次，由於個案經理是計劃的關鍵人物，他們必須具備基本的工傷治療及復康知識，以

及良好的溝通技巧，因此個案經理必須有處理相關治療及復康支援服務，以及情緒輔導的經驗，



 

 

確保能與各參與的專業單位溝通，使各按其職，全面配合工傷僱員的復康計劃。政府亦應規管

個案經理的專業資格及監管其提供個案服務，以確保復康計劃順利進行。 

 

4. 必須監管醫療人員及機構的資格 

 

是次復康先導計劃是以外判服務模式推行。正如上文所指，現時不少保險公司委託公證

行、復康機構或個別醫療單位提供工傷康復支援服務。但這些與保險公司關連的復康機構及醫

療單位，一直被工傷僱員所詬病，他們均感到由保險公司主導的康復機構偏重保險公司的利益，

而非以僱員最佳復康治療計劃為優先。因此，政府在選擇先導計劃的復康機構或個別專業單位

的服務承辦商時除要考慮其專業資格外，亦要考慮有關機構及單位的中立性，以避免讓一些與

保險公司關係密切的復康服務機構或個別專業單位參與提供先導計劃服務。為進一步確保服務

提供者的獨立性，我們建議所有參與計劃的服務承辧機構及單位必須申報利益，確保計劃的公

正性及增加工傷僱員參與計劃的信心。 

 

5. 須建立機制協調先導計劃及醫管局醫療服務的安排 

 

政府文件指出，合資格的建造業僱員可以自願參與有關計劃，但參與計劃後須停止由醫

管局轄下醫院及診所提供與其工傷有關及計劃已涵蓋的治療及復康服務。我們認為有關安排會

為合資格的參與者帶來憂慮。現時大部份職業傷病者多依賴醫管局轄下醫院及診所提供診療及

康復服務。一旦他們參與計劃後即時被排除於公營部門與計劃已涵蓋的治療及復康服務，若工

傷僱員因先導計劃未能達到預期成效或與醫療專業或個案經理意見不合而退出計劃時，未能即

時安排重返公營醫療系統，他們需再次經歷專科排期等候之苦。 

 

為增加合資格的工傷僱員對先導計劃的信心，我們認為醫管局及先導計劃應設立互通機

制，一方面整合計劃個案的公私營醫療專業進度報告，建立全面的個案復康系統，及加入病歷

互通計劃，一方面監察計劃個案的服務流程，適時了解計劃個案的狀況，在計劃個案有需要時

及早介入，讓他們及早重返公營系統，繼續治療，以免影響康復進度。 

 

此外，公立醫院除提供治療服務外，亦駐有醫務社工為有需要人士申請傷殘津貼、殘疾

人士登記證等，以及為他們提供經濟、房屋及情緒支援。由於先導計劃參與者需退出與公營醫

療重疊的服務，因此政府及先導的計劃的必須藉互通機制，理順工傷個案的公共福利服務責任

及申請安排。 

 

 



 

 

 

6. 加強工傷僱員重返工作的支援 

 

先導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加快工傷僱員的治療及復康成效，協助工傷僱員重投工作。不過，

現時先導計劃內容側重協助及促進工傷僱員康復治療，在協助工傷僱員重返工作上未有具體的

支援措施。先導計劃的個案經理雖負責與工傷個案的僱主聯繫，但他們主要是按《僱員補償條

例》向僱主解釋其權益及補償責任。《僱員補償條例》並無規定僱主必須接受個案經理的重返

工作建議或配合工傷僱員重返工作安排。為加強工傷僱員重返工作的支援，我們認為政府應該

為僱主提供誘因，支付工傷僱員復工初期部份薪金差額，及津貼僱主添置調適工具，協助僱員

及鼓勵僱主安排復職。 

 

長遠而言，政府應考各地實施中央僱員補償保險機制的經驗及加拿大和澳洲的工傷復康

制度，設立本港中央僱員補償機制，統一向僱主徵收勞工保險，承擔及處理職業安全預防、補

償、康復及重返工作的安排。 

 

 




